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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21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东华能源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14 

 

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东华能源”）第六届监事会第十

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4 年 3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或直接送达方式送达了全体监事。

本次监事会于 2024年 3月 2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，应到

监事 3人，实到监事 3人，会议由监事长卢根旺先生主持，达到法定人数，公司

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。会议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与《公司章程》

等有关规定。经与会的监事审议，表决通过如下议案： 

一、《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公司拟与宁波百地年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波百地年”）签署

《关于江苏东华能源仓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之协议书》，转让江苏东华能源仓储

有限公司 100%股权，转让价款参考资产评估报告，双方协商一致确定为

50,500.00万元，以现金支付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江苏东华能源仓储有限公司将

成为宁波百地年的全资子公司。 

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系公司业务转型及贸易资产剥离方案的一部分。 

公司2020年1月22日发布《关于业务转型及贸易资产剥离预案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0-003），拟退出LPG国际贸易、国内批发及仓储转运业务，并将相应的

贸易类资产从公司剥离。 

公司2020年2月12日发布《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 公告编

号：2020-006），审议通过《关于转让钦州东华能源有限公司100%股权的议案》，

同意转让公司所持有的钦州东华能源有限公司100%股权给马森茂名。 

公司2023年2月20日发布《关于转让宁波优嘉清洁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股权

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06），向海沣新材转让所持有的宁波优嘉清洁能源供

应链有限公司100%股权。 



 2 / 2 
 

公司2023年12月5日发布《关于宁波百地年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3-078），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宁波百地年。截至2023年12月31日，

按照相关协议约定，宁波百地年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 

本议案所涉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涉及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因卢根旺、林良杰先生与本议案相关方有关联关系，需要回避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：1票；反对：0票；弃权：0票；回避：2 票。议案通过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 

2024 年 3月 25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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